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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6_88_91_E5_c122_483314.htm 加入WTO对我国政

府工作和律师工作都都来了新的挑战，建立政府律师制度已

势在必行。所谓政府律师，是指律师队伍中一个比较专业且

分工很细的群体，具体是指具有律师资格，依法取得政府律

师执业证，享有国家公务员待遇，为所在政府部门提供法律

服务的专业人员。政府律师不同于与社会上的以赢利为目的

执业律师，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尚未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本文

在此作点粗浅的探索。一、构建政府律师制度的必要性（一

）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是政府机关应对入世的需要。 我国已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无

疑是巨大的，但对我国政策、法律制度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 WTO所遵循的是规则运作，它要求其成员在履行协议的过

程中，必须使自身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

无论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地方法规、规章，以及与贸易

有关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都应该符合WTO的基本原则

和规则，这就使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面临着重新构造的必要

。与此相应，政府的职能形态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职能部

门必须进行重新组合，运作方式必须由“权力”向“规则”

转变，政府必需按照国际惯例出牌，从而实现向现代化政府

的历史性转变。 现代化政府行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合法性

、有效性。显然，政府管理行为像过去那样只靠长官意志和

行政命令已行不通。现代化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应包含两

层意思：一是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置于宪法和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章的控制和约束之下，政府管理行为不但内容要

合法，而且实施程序也要合法；二是政府的管理行为如果违

反了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会成为被告。 

目前我国有七百多种行政法规、四千多种地方性法规和近三

万多种部门和地方行政规章，各级政府的行政决策者不可能

都做到精通或掌握这些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一批政府

律师专门为政府提供日常的法律咨询服务，可以有效地保证

行政决策和管理行为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减少政府

违法，避免决策失误，这是政府机关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举

措，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建

立政府律师制度，是我国律师行业应对入世的需要。 加

入WTO以后，大量外资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将进入我国，律师

行业必然要与国际接轨，社会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这就决定了律师行业必然向专业化分工发展，律

师参与政治、走进政府必将将成为现实。建立政府律师制度

不仅有利于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律师业务的发展，

而且有助于提高律师行业专业化、社会化分工程度，有助于

律师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建立政府律师制度也是

律师行业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目前我国有部分政府法律工作

人员虽然按法律规定不能以律师名义执业，但事实上却在履

行着政府律师的部分职责，如出庭代理等。由于名不正言不

顺，执业上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且还造成了管理上的混

乱。另一方面，目前执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由政府负

担，这时执业律师实际上也是充当政府律师的角色。建立政

府律师制度，不但可解决律师行业管理混乱的问题，实现统

一的规范的行业管理，而且有利于加强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引



导和监督。二、国外政府律师制度现状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

区早已建立了政府律师制度。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政府律

师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议会中，都拥有相当数

量的政府律师，为政府在各个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如美国各

级政府都有律师，仅联邦政府雇用的律师就达几千人，其中

国务院法律顾问团有律师三十九名，司法部有律师近一千名

，另纽约市政府有律师四百多名；新加坡有二百多名政府律

师被派驻各政府部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约有四百五十

名官方律师活跃于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破产管理署、注册

总署、廉政公署等政府部门。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律师，

对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巨大，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轰动世界的海湾战争及微软公司反垄

断案中，就有许多政府律师为决策者提供法律服务，律师的

意见直接影响决策。三、构建我国政府律师制度需要解决的

几个问题 目前我国有些政府部门已从律师事务所聘请了执业

律师作为本单位的法律顾问，如去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

为人大常委聘请了19名法律助理，但这些律师主要提供商业

性服务，而且很多是挂名的，并不能真正代表政府部门的利

益。另一方面，政府许多部门设有政策法规司、处、室、科

等机构，有大量的法律专业人员，他们中很多持有律师资格

证却不能以律师身份出现。因此，建立政府律师制度已形势

在必行。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修改《

律师法》，提供法律保障。 《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是依

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这限定了



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担任律师，律师不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我个人认为两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律师法》制定以

前，律师都是公务员的身份，又为社会提供赢利为目的的法

律服务，就有可能出现律师利用公务员身份去谋利的问题。

但现在律师与公务员似乎水火不融，公务员中很多具有律师

资格又为政府工作的人不能成为律师。因此我建议修改《律

师法》第2条，改为律师是“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国

家、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依法取得律师执业

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称为执业律师；为

国家机关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称为政府律师，政府律师

不得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司法部门在注册时区分是执业

律师还是政府律师，这样执业律师通过政府聘用、司法部门

注册而获取政府律师牌照，成为政府律师；政府律师辞去公

职、司法部门注册即可成为执业律师，在法律上解决了两者

的冲突，从而在立法上为设立政府律师制度扫清了障碍。（

二）设政府律师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撤消现有的政府法制

部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及政府设政府律师顾问团，各级

行政执法机关必需配备一定数量的政府律师，将现有的各级

政府机关的政策法规司、处、室、科一律改名为政府律师顾

问处（室），列入公务员编制，配备专门的法律专业人员，

一般应具有已通过全国司法考试从事律师工作的资格。政府

律师顾问处内设首席律师、首席律师助理、律师若干，其负

责人为政府首席律师，首席律师享受同级政府部门副职待遇

，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也应参照政府机

关设立律师工作机构。 政府律师供职于政府，只办理涉及政

府内部有关的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不接受外单位或其他



当事人委托。因此，其工作职责包括咨询和实务两方面。咨

询方面包括：（1）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并对其合

法性进行论证，提出咨询意见；（2）为引进项目、招商引资

、政府国内外重大经济项目的谈判提供法律咨询；（3）为政

府部门对外交往、外事活动提供法律咨询。实务方面包括（1

）草拟、修改政府签订或审批的各种合同；（2）受理群众投

诉，协助政府负责人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代表政府向社会弱

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3）代理政府参与以政府为被告的行

政、民事、经济案件的诉讼活动，担任政府的代理人；（4）

起草、修改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或其他法律文书，为政府

负责人讲解或辅导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在政府机关内

部宣传法律知识。（三）建立政府工作律师首问制。 为了确

保政府律师不是形同虚设，必需建立刚性的运作机制。建议

建立政府律师首问制，即凡是政府部门重大决策必需有政府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才能有效。政府首席律师列席政府常

务会议，律师提供能不能做的法律意见，把握法律关；政府

负责人作出是否应该做的决定，把握政策关。行政执法机关

在发布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征求政

府律师的意见。立法机关在起草法律法规时也应征求政府律

师的意见。当然这些制度均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如《政府律师

工作制度条例》等正式确立。


